重庆市法律援助条例

（2004年7月22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4年3月26日重庆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2024年9月26日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保障公民和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以及相关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保障法律援助工作需要。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的具体办法，由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制定。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做好法律援助相关工作。
第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相关单位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保障当事人依法获得法律援助，为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工作提供便利。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
第五条  市、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
（二）指派或者安排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者等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三）支付法律援助补贴；
（四）开展法律援助业务培训；
（五）开展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评估；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应当积极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支持和保障本机构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及时全额支付代为发放的法律援助补贴，不得收取管理费、手续费等费用。
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群团组织、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下，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支持符合条件的志愿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依法通过捐赠等方式为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支持；对符合条件的，依法给予税收优惠。
法律援助基金会依法募集法律援助资金，接受司法行政部门、民政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八条  市、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会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政府其他有关部门、群团组织、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有关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特殊困难人员法律援助服务等问题。
第九条  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条  经济困难公民、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没有委托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当事人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或者决定提出申诉或者申请再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一）军人、军属，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六十周岁以上的退役士兵，参战参试、残疾、带病回乡的退役军人申请法律援助；
（二）因公牺牲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的遗属申请法律援助；
（三）孤儿、困境未成年人、残疾未成年人等特殊困难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
（四）通知辩护案件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需要申请法律援助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五）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需要申请法律援助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六）务工人员申请支付劳动（劳务）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保险待遇、因提供劳务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
（七）农业种植（养殖）户因使用假冒伪劣生产资料请求损害赔偿；
（八）农村承包经营户因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主张民事权益；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因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应当如实说明经济困难状况，并提交经济状况信息核对授权文书。
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人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家庭收入、家庭财产和家庭消费支出等方面的信息开展核查，民政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经济困难标准及核查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经济困难标准实行动态调整。
第十三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的情形外，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发现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情形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三日内通知。
第十五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单位建立健全法律服务资源依法跨行政区域流动机制，鼓励和支持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在法律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提供法律援助。
法律服务资源不能满足法律援助工作开展需要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按照就近、便利的原则跨行政区域调配相关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提供法律援助。
本市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因管辖发生争议或者遇到重大、疑难、复杂的法律援助事项，可以报请市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办理。
第十六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四川省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协作机制，推动法律援助跨区域合作。
诉讼事项的办案机关所在地、非诉讼事项的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在重庆市、四川省内的，申请人可以就近选择向重庆市、四川省内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法律援助申请。经申请地法律援助机构认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在三日内移送事由发生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
事由发生地法律援助机构认为依法不应由其办理的，应当在三日内移送办案机关或者争议处理机关的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办案机关或者争议处理机关的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不得再次移送。
第十七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统筹推进法律援助数字化建设，依托数据平台、应用程序等实现数据共享、线上线下服务协同，促进法律援助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
申请人可以通过线上渠道提出法律援助申请，查询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评价。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可以通过线上渠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案件。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通过流程监控、在线评估、数据分析、积分管理等数字化方式，督促法律援助人员提升服务质量。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人员凭法律援助机构的公函依法利用档案资料，除涉及国家秘密等依法不得公开的档案资料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民政、人力社保等政府有关部门、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进行的调查取证、查询咨询、复印资料工作予以支持，并免收档案资料查询、调取、复制、出具证明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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